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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5日，江岸区现场核查期间，在红桥城小区及周边未闻到刺
鼻难闻的黄磷异味，施工现场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正常。修复过程中遇阴雨、
无风等天气，有时会出现烟气。江岸区已组织开展现场监测，监测结果符合
国家标准。

2014年秋，王班村王班湾的王某等49户村民在本湾所有的“三角架”地
块集资栽种了栾树，并委托王某负责管理。该处面积约37亩，为苗圃地。因
舒安街引进项目建设需要，王班村村民委员会于2021年6月与王某签订了
该土地使用协议并支付了补偿费。王某收到补偿费后分给参与集资的村
民，其中3户认为费用偏低退还王某。协议签订后，村民自行移走了较好的
栾树，较差的栾树被清理，不存在盗伐行为。

1.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权属为武汉中源电气有限公司。2016年，该公司
在厂区内南侧建设约3000平方米彩钢房，未办理手续，存在占用企业配套绿
化情况。

2.信访人反映的彩钢房权属为某部队，彩钢房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
不存在占用公共绿化情况。

3.信访人反映的位置原为武汉远东绿世界有限公司，现权属为武汉广裕
地产有限公司。办公楼前约2000平方米工业用地的配套绿化改造为足球
场，符合国家有关盘活工业存量用地的政策。

4.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权属为武汉众泰数码光电设备有限公司。该公司
在厂区内建设约3000平方米彩钢房，存在占用企业配套绿化情况。

5.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权属为武汉曙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曙光村
集体经济产业园。该公司在厂区内硬化 800 平方米，存在占用企业配套
绿化情况。

6.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权属为武汉北方天鸟佳美电脑绣花机制造有限公
司。该公司在厂区内闲置土地上堆放物料约1000平方米，存在占用企业配
套绿化情况。

7.信访人反映的区域因高新二路、佳园路道路拓宽改造，依法办理绿化、
树木迁移手续，不存在毁绿、毁树情况。

8.信访人反映的车棚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街道办事处租赁湖
北李时珍百草制剂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权属范围的服务设施，不属于
违建。

9.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权属为湖北李时珍百草制剂有限公司武汉分公
司。经调查，2020 年不存在毁树行为。现场香樟树生长良好，无新栽、损
毁迹象。

10.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权属为湖北李时珍百草制剂有限公司武汉分公
司。该公司在厂区内建设的彩钢房用于保护现有消防设备，不属于违建，不
存在占用配套绿地情况。

11.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权属为红桃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
在厂区内建设的约 870 平方米彩钢房已办理相关手续，不属于违建，
不存在毁绿。

12.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权属为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8
月，企业在权属范围内建设约 800 平方米临时停车场，存在占用企业配套
绿地情况。

13. 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权属为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企业在权属范围内建设面积1700平方米停车场，现搭建企业项目临
时工棚，存在占用企业配套绿地情况。

14.经现场核查，武汉长岛别墅区和武汉警官职业学院中间的空地堆放
有存量垃圾，占地面积约600平方米。现已清理完毕，未对汤逊湖造成环境
污染。

15.信访人反映的位置原属核动力运行研究所科研配套用地，位
于洪山区。2016 年，因雄楚大道高架桥市政施工，原房屋及围墙被征
收后拆除。为缓解职工停车难问题，核动力运行研究所对该地块进
行了清理硬化，作为内部临时停车场，停车场压占绿地面积约 782 平
方米。

16.经核实，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新、老武黄立交桥东南角绿化带曾有散乱
垃圾堆放情况。经整治，目前未发现偷倒建筑垃圾现象。

17.信访人反映的迎实家园实为迎宾家园，其东南角有居民倾倒少量垃
圾现象。

1.信访人反映的位置位于高新大道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北侧，存在渣土倾
倒现象。应同济医院光谷院区申请，结合地形对该区域进行综合整治。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同意由该院制定综合整治方案报审后实施。该院委托杰夫琪公
司进行施工整治，目前工程已接近尾声，预计1个月内完成施工并覆绿。

2.由于2016年武汉东站（光谷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枢纽站建设初期无法
满足雄楚大道BRT营运需求，为保障雄楚大道BRT快速公交线路顺利开通
运营，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于2016年12月在信访人反映的区域建设
BRT临时回转停车场，并移交市公交集团。

3.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权属为武汉创新佳华投资有限公司。2019年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局（园林局）确认的绿地是指规划绿地，该地块规划用地
性质为防护绿地，尚未实施绿化建设。

4.信访人反映的位置位于光谷一路以东、高新大道以北、文华学院东侧，
该处原为违建的武汉振兴佳华公司停车场。2017年2月28日，东湖新技术
开发区规划局对武汉振兴佳华土石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
定书，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拆除在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和其
他设施。2017年7月将其移交法院。2018年11月，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城管
局、关东街组织强制执行，现已拆除并覆绿，通过规划验收。

信访人反映的墓地是前川街内市、区重点项目征地拆迁配套公益性墓
地。该墓地占用的农田、林地分别为一般农田、一般商品林地，未办理土地
征用、占用林地审批手续。

信访人反映的道路为已批复的“黄陂区2020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配套道路，手续齐全。该道路是茅店、横堤、平湖3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通向水库的出行配套路，从墓地经过，并不是为墓地修建。经现场核实，
无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

为改善梁子湖水质，江夏区按照全省退渔工作要求完成了梁子湖沿线及
入湖港渠退渔，2019年已将退渔补偿资金全部按标准拨付到位。2021年5月，
江夏区出台退垸还湖生态补偿实施方案，将按年度落实对养殖户的生态补偿。

经核实，梁子湖沿线畜禽禁止养殖区内退养养殖场（户）无复养情况，保
留的养殖场（户）均按要求配套有粪污资源化利用处理设施，且运行正常。

杨泗港快速通道是沟通长江南北的重要通道，随着建成通车，车流量增
加，噪音问题反映较多。市、区生态环境部门多次对杨泗港快速通道复地悦
城段声环境质量进行监测，结果显示声环境质量白天达标、夜间部分时段超
标。该项目建设单位已增设吸音板，并对上下桥匝道实施了降噪措施。

市生态环境监测部门对该高架桥路段环境噪声敏感点开展噪声监测，
其监测资质条件、监测适用标准、监测工作过程和监测结果报告均符合相关
技术要求。

1.此前，武汉通欣电器有限公司已自行拆除侵占用地红线外绿地和园区
配套绿地的2栋违法建筑物，面积合计992平方米。2021年9月16日现场核
查，该公司在用地红线内违法建设的7处一层建筑物尚未被拆除，面积合计
799平方米，侵占园区配套绿地188平方米。该公司北部绿地上有垃圾，占地
面积10余平方米。

2.《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已规定生态底线区内的项目准入
类型，明确公园等配套服务设施、农业生产生活和乡村旅游、道路市政基础
设施、生态修复和应急抢险救灾、国家有特殊要求等5类允许建设的项目类
型。鉴于信访人没有具体位置指向，所属问题暂时无法核实。

3.信访人反映的位置权属文华学院，规划为防护绿地，尚未实施绿化。
信访人反映的区域为文华学院小区临时停车场，权属为文华学院。

4.经核实，该处为武汉创新佳华投资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承包的肖榨
坊村集体土地，面积110亩，土地性质为耕地，用于种植苗木，并建有两栋管
理用房，存在耕地“非粮化”问题。

经现场核查，工棚附近杂草中存在蚊虫问题；经前期清理整治，现场无
沙堆占道和扬尘问题。

信访人反映的为东湖风景区樱花园西侧的“东湖之森·飞越丛林”娱乐
设施，其建设过程中依托树木安装了户外攀爬等游乐设备，制定并实施了

《树木保护方案》，施工前已对树木建档检测其健康生长情况，建设时采用方
木、松紧扁带等方式固定，不在树木上打螺丝钉，并视树木生长情况进行调
整。该设施目前仍在建设中，待建设完成后，将请专家进行欧盟EN15567-1
标准认证和林木健康鉴定。经查，暂未发现树木损毁的情况。

经核查，该商铺共有5家餐饮门店，均设有油烟排放管道。蔡甸区分别
对5家餐饮门店开展了油烟、噪声监测，结果均为合格。但油烟管道有时存
在噪声扰民情况。

经调查核实，汉洪高速公路于2005年开工建设，2009年9月建成通车；碧桂
园浅月湾、映翠湾小区于2010年5月开工建设，2016年全部楼栋建成交付。小区
开发商对住宅房屋均采用中空隔音玻璃，并设有绿化防护隔音林等，但现场仍然
存在噪声问题。2021年9月16日，武汉经开区对信访人反映的区域进行了监测，
监测结果显示部分点位存在白天、晚上部分时间段噪声超标情况。

江岸区福星惠誉红桥城背后机电园路2035旁边一工地
在做土地修复，地下埋有黄磷，施工时产生刺鼻异味，严重影
响居民生活。

武汉市江夏区舒安街王班村王班湾49户村民响应国家
号召，自发组织植树造林,每户出资1000元在本湾“三角架”
一片荒山共种植绿化树（栾木）约100亩。近7年来，经村民
努力呵护管理，树木长势良好。今年7月，这片长势良好的
树木几天时间被人毁于一旦，满山的树木不知去向。

1.武汉市光谷大道武汉中源电气有限公司南侧3000平
方米配套绿地,2016年被占用违建彩钢房。

2.武汉市关南园三路以东、关南园路21号某部队地块中
间有块 4100 平方米绿地被武汉索德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占
用，违建起3栋彩钢房，出租给物流汽修公司。

3.武汉市关南园四路以西原武汉远东绿世界有限公司
办公楼前的2000平方米园区配套绿化和绿地，2015年被阿
尔法文创园违建成足球场。

4.武汉市光谷大道106号众泰激光集团工业园内南部的
配套绿地2012年被毁3100平方米，用于建设彩钢房。该占
用绿地违建的行为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5.武汉市东湖高新区黄龙山路1号武汉曙光汽车附件有
限公司W型办公楼西北的厂区配套绿地有1000多平方米被
水泥硬化。该毁绿行为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6.武汉市财富一路2号武汉北方天鸟佳美电脑绣花机厂
北门西南角有一片4000平方米配套绿地，被铲毁用于堆放
杂物，造成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7.武汉市高新二路25号锦江之星酒店门口的500平方
米绿化和20多株树木被毁，造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

8.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关东街道办事处办公楼后的两排
香樟树下，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建了两排车棚，严
重破坏环境。

9.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关东街办公楼以北的李时珍药业3
栋楼间的至少25株香樟树2020年被毁，只剩下水泥地坪，严
重破坏生态环境。

10.武汉市高新二路李时珍药业产业园泰尔斯刀具有限
公司以东、阿尔法文创园办公楼以南，李时珍药业占用200
平方米配套绿地，违建了一栋200平方米彩钢房。

11.武汉市高新二路红桃开药业西北角有870平方米配
套绿地被占用，违建起870平方米彩钢房。该毁绿违建行为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12.武汉市光谷创业街纽宾凯尚居酒店（租赁烽火科技）
门口东侧的1100平方米配套绿地被铲除，违建成停车位，严
重破坏生态环境。

13.武汉市光谷创业街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内东南角，靠文华路一侧的配套绿地有1260平方米被
占用改作停车场，毁绿时间为2020年，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14.武汉市江夏区武汉长岛别墅区和武汉警官职业学院
中间的空地上至少有3000立方米垃圾堆，严重破坏汤逊湖
生态环境。

15.武汉市雄楚大道核动力运行研究所大门左侧有2700
平方米绿地被毁，建停车位。

16.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武黄立交桥东南角绿化带内被偷
倒建筑垃圾。

17. 武汉市高新大道迎实家园东南角有条废弃的断头
路，路的尽头经常被倾倒生活垃圾等固体废弃物。

1.X2HB202109030020 虚假回复。东湖高新区有关部
门声称是“采用回填土壤的形式对该区域进行综合整治，不
存在毁坏山林的情形”，但该区域根本用不着倾倒渣土综合
整治。

2.X2HB202109030020虚假回复。东湖高新区虚假回复
称，根据已征未用闲置土地合理利用从用代管精神，为解决光谷
火车站周边停车难，光谷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在该区域建设临时
停车场。实际上，光谷火车站至今未开通，停车压力并不大。

3.2X420109020013中虚假回复，群众投诉武汉市创新佳华
投资有限公司侵占潮漫酒店前的高新大道防护绿地。2019年8
月区建设局确认潮漫酒店前绿地被侵占，但至今未被处理。

4.2018年11月，群众向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举报
武汉振兴佳华土石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侵占光谷路以东、文
华学院对面23700平方米绿地违建渣土车停车场、宿舍和办
公设施,受理编号为D20002018 10400073的问题。东湖高新
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出具虚假回复: 2017年2月28日，东湖
高新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对该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责令其退还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于2017
年7月18日移交法院强制执行。实际上根本未针对武汉振
兴佳华公司非法占用土地问题移交法院强制执行。

武汉市黄陂区前川街茅店村有人占用基本农田和山林，
山林开发做墓地，农田作为通往墓地的道路，破坏生态环境。

武汉市江夏区政府违反相关规定，梁子湖周边七渠共7
万余亩780多处禁止养殖，提倡生态养殖，每年又不补偿，这
种一刀切的行为造成养殖户利益受损。农业排放、养殖业
（因为一般都是用鸡粪、猪粪作底肥）、养猪场、养鸡场环保不
到位，存在直排现象，污染梁子湖。

洪山区张家湾社区复地悦城小区旁边的杨泗港快速通
道噪音扰民。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监测噪音数据造假。

1.江夏区幸福二路武汉通欣电器有限公司侵占防护绿
地、园区配套绿地，并在绿地违法建设7栋房子，向北部防护
绿地内倾倒垃圾，破坏生态环境。

2.武汉主城区三环线周边，基本生态控制线划定的生态
底线区被临时大量占用。

3.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万科家园以南、光谷一路以西，有
50米宽的走廊防护绿地被占用，违建5000平方米停车位。

4.武汉市江夏区肖榨坊村天子山大道以东的耕地被园
林公司流转后违建，非法种植苗木。

在江岸区越秀社区，融创澜岸小区与湖泊之间的空地
上，棚户区存在蚊虫滋生、占道、扬尘等问题。

东湖风景区磨山樱花园的娱乐设施被绑在了几十年树
龄的树木上，损坏了树木。

蔡甸区蔡甸大街祥鑫天骄城 11 号楼商铺未设专用烟
道，且紧邻居民楼，油烟、噪音严重扰民。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碧桂园浅月湾、映翠湾等小区业主
反映，汉洪高速公路在碧桂园小区穿过，噪声扰民，给小区居
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江岸区组织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召开专题会议，要求
其严格落实土壤修复方案，及时处置现场突发状况；加大巡查
监管力度，通过在线监控、定期监测等方式强化监管，严处超标
排放违法行为；加强与居民代表见面沟通，倾听群众呼声，解答
相关疑惑，争取居民理解。

江夏区正在积极协调处理该民事纠纷，化解村民矛盾。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已对迎宾家园区域开展清理整治，目前
倾倒的垃圾已被全部清理完毕；对占绿、违建等情况立案调查，
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辖区绿地的日常巡查和监管执
法，督促企业完善相关手续，规范厂区内管理，加强绿化养护，
提高绿化成活率；要求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
设项目施工结束后，拆除临时工棚并实施绿化。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区已联合对武汉长岛别墅区和武
汉警官职业学院中间空地的垃圾进行了清理；加强区域联合执
法监管，严防乱倒垃圾现象。

洪山区督促核动力运行研究所将压占的规划绿地退出，结
合实际情况逐步实施绿化。

1.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督促同济医院光谷院区和杰夫琪公
司加快综合整治项目实施，加强现场巡查和执法监管，严厉打
击偷倒、乱倒渣土行为。

2.待武汉东站（光谷火车站）西广场公交枢纽站建设完成
后，同步拆除该BRT临时回转停车场，并将根据规划对已征未
用绿地有序启动绿化建设。

3.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加强政策宣传，督促企业尽快完善相
关手续。

4.现已将武汉振兴佳华公司停车场拆除并覆绿，通过规划
验收。

黄陂区已责令墓地建设单位停止施工，未完成补办手续前
不得恢复施工，并依法对其涉嫌占用一般农田、林地行为立案
调查。

江夏区进一步核实生态补偿的面积、权属等数据，按年度
落实生态补偿；持续做好梁子湖周边的养殖业巡查管控，坚决
杜绝污水直排、污染梁子湖的情形。

高架桥建设单位已增设吸音板和声屏障，并对临小区一侧
匝道声屏障实施了降噪改造，后续将对降噪效果开展跟踪评
估。洪山区组织相关部门在烽火路设置限高架，限制货车通过
烽火路匝道上下杨泗港快速通道，并增设区间测速设备。

1.江夏区已于9月16日对该公司北部绿地上的垃圾进行
了清理，并将对该公司违法建设的7处建筑物依法依规立案查
处。

2.严格执行《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规定，通过
新增建设项目的规划符合性审查，做到不符合准入要求的项目

“零审批”。对随意占用生态底线区的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
处一起。

3.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根据高压迁改情况，逐步实施绿化建
设，并加强对该区域巡查管理。

4.江夏区已将两栋建筑纳入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
核查成果上报，待国家出台分类处置政策后，依法依规处置。

江岸区已将该处工棚拆除完毕，后续将健全常态化巡查管
控机制，每天安排人员巡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及时清扫保
洁，避免扬尘和蚊虫滋生问题。

东湖风景区督促项目实施方严格落实《树木保护方案》，对
树木采取有效保护措施，进行欧盟EN15567-1标准认证和林
木健康鉴定；加大监管力度和巡查频次，对损害树木的违法行
为依法查处。

蔡甸区要求5家餐饮门店落实油烟净化设施清洗维护，保
障设施正常运行；加大巡查力度，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武汉经开区督促小区开发商制定减噪方案，加强绿化防护
隔音林日常养护、加宽加密绿化防护隔音林等措施，进一步减
噪降噪；积极协调高速公路管理及养护单位，加强道路及其设
施的管理维护，保持路面平整，降低车辆通行噪声。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东 湖 新 技 术 开
发区对关东街城管
中队查控违负责人
刘某进行批评教育；
约谈武汉世璟顺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负
责人熊某某；对关南
工业园的工业项目
侵占绿化情况立案
查处；对光电园规划
建设部负责人袁某
某批评教育。

无问责情形

黄 陂 区 对 街 道
负责该项目协调工
作的周某进行约谈；
对茅店村党支部书
记冯某进行批评教
育。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无问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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